2025年12月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汇总

	单位名称
	经营地址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专业类别主类
	案件名称
	处罚依据
	处罚文号或编号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、其他处理情况

	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渝东自来水有限公司乡镇供水分公司
	涪陵区黎明路1号
	
	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
	该公司管理的石泉龙桥水厂供应的出厂水和末梢水均不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以及未取得有效的《卫生许可证》擅自供水
	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三项、第四项
	涪卫水罚（2005）2号
	2025/12/1
	罚款600元


